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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暂行）（征求意见稿）[全文]

 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规范建筑垃圾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秩序，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培育行业骨
干企业，特制定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规范条件。

 一、生产企业的设立和布局

 （一）应根据区域内建筑垃圾存量及增量预测情况、运输半径、应用条件等，统筹协调确定各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企业的设立和布局。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要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循环经济规划及旧城改造、大型
工业园区改造、城市新区建设等大型建设项目相结合。

 （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选址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及
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统筹资源、能源、环境、物流和市场等因素合理选址，有条件的地区要优先考虑利用现有垃圾
消纳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的固定生产场地宜接近建筑垃圾源头集中地，交通方便，可通行重载建筑垃圾运输
车，场区附近交通线不宜穿行居民区。在条件允许时，宜在拆迁现场进行现场作业。

 （三）鼓励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进行拆迁、运输、处置和产品应用等产业链相关环节的整合，以资源化利用为
主线，推动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化、分类标准化、运输规范化、处置合理化、应用市场化，提高产业集中度，加速工业
化发展。

 二、生产规模和经营管理

 （一）应根据当地建筑垃圾条件及资源化利用方式等因素，综合确定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的年处置能力，鼓励
规模化发展。

 大型建筑垃圾资源化项目年处置生产能力不低于100万吨，中型不低于50万吨，小型不低于30万吨。

 （二）各地应依据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制定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经营和管理条件，鼓励探
索运行成熟、具有地区特色的经营模式，选用适宜的准入退出机制，实行动态管理。

 三、资源综合利用及能源消耗

 (一)资源综合利用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应全面接收当地产生的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的建筑垃圾（有毒有害垃圾除外）。建筑垃圾处
置时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应综合利用。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的资源化利用率应达到95%以上。鼓励企业根据进场建筑垃圾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工艺装
备，在全面资源化利用处理的前提下，生产混凝土和砂浆用骨料等再生产品。

 (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应符合表1中能耗限额限定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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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工艺与装备

 项目应采用节能、环保、高效的资源化技术装备及安全、稳定的保障系统。

 (一)根据当地建筑垃圾特点、分布及生产条件，确定采用固定式或移动式生产方式。结合进厂建筑垃圾原料情况和
再生产品类型，选用适宜的破碎、分选、筛分等工艺及设备。

 (二)根据不同生产条件，采用适用的除尘、降噪和废水处理工艺及设备。固定式生产方式宜建设封闭生产厂房或封
闭式生产单元。

 (三)宜配备环境监测、视频监控、工艺运行在线监控系统。

 五、环境保护

 （一）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依法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与项目相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并依法申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根据生产需要应设置粉尘回收和储存设备，厂区环境空气质量应达到《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要求，且符合企业所在地的相关地方标准和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三）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应根据生产工艺的需求建设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实现生产废水循环利用和零排放。

 （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应对噪声污染采取防治措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的
要求，且符合企业所在地的相关地方标准和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六、产品质量与职业教育

 （一）产品质量应符合《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等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的有关规定。

 （二）企业应当设立独立的质量检验部门和专职检验人员，质量检验管理制度健全、检验数据完整，具有经过检定
合格、符合使用期限的相应检验、检测设备。

 （三）建立生产质量管理体系，鼓励企业实施《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生产骨料产品，产品出厂时应明确标注
为再生骨料。

 （四）企业应建立可追溯的生产记录以及检验过程中的各种相关信息、所使用的原材料、各工序加工过程中的工艺
参数和产品应用记录等档案，相关档案至少保存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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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企业应建立职业教育培训管理制度。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应定期接受国家职业培训与继续教育，建立职
工教育档案，做到持证上岗。

 七、安全生产

 （一）企业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采取措施确保安全生产和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

 （二）企业应具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管理体系，职工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培训制度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
检查制度。

 （三）企业应有安全防护措施，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防护器材与设备，避免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伤害。对可能产
生粉尘、噪声的作业区，应配备职业病防护设施，保证工作场所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四）企业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各项规定。生产厂房、仓库、堆场等场所的防火设计、施工和
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生产区域应符合相关防火、防爆的要求。

 （五）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要求，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

 八、监督管理

 （一）新建、改扩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应符合本规范条件，项目建设要满足工程勘探、咨询、设计、施工和
监理的要求。项目通过验收后方可投产。

 （二）县级以上有关部门负责对当地生产企业执行本规范条件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相关行业协会要加强对行业发展情况的分析和研究；组织推广应用行业节能减排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及新产品；建立符合规范条件的评估体系，科学公正地提出评估意见；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行业
监督和规范管理工作。

 （四）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定期公告符合本规范条件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名单。公告管理办法
另行制定。

 （五）国家和地方相关管理部门可依据本规范条件制定相应的配套和监管办法。

 九、附则

 （一）本规范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所有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

 （二）本规范条件自公告之日起实施，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并根据行业发展情况适时进行修订。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03314.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3 / 3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03314.html
http://www.tcpdf.org

